附件2

巫山县征地农村房屋重置价格补偿标准暨
房屋装饰装修、房屋附属物及水电气迁移等补助标准

	农村房屋重置价格补偿标准（表1）

	    结构
类别
	房屋结构
	单位
	单价
（元）
	备注

	钢砼结构
	框架（剪力墙）现浇盖
	平方米
	1190
	

	砖混结构
	砖墙（条石）预制盖
	平方米
	950
	

	砖木结构
	砖墙（木板）穿逗瓦盖
	平方米
	800
	

	
	砖墙（片石）瓦盖
	平方米
	760
	

	
	砖墙石棉瓦盖（油毡、玻纤瓦、彩钢盖）
	平方米
	670
	

	土墙结构
	土墙瓦盖
	平方米
	460
	

	
	石棉瓦、玻纤瓦盖
	平方米
	400
	

	简易结构
	砖柱（石柱、木柱、钢柱）石棉瓦盖（油毡、玻纤瓦、彩钢盖）
	平方米
	220
	

	
	简易棚房
	平方米
	180
	

	说明
	1．房屋层高在2.2米以下（不含2.2米），1.5米以上（含1.5米）的，按同类房屋标准的70%计算补偿。
2．房屋层高在1.5米以下（不含1.5米），1米以上（含1米）的，按同类房屋标准的50%计算补偿。
3．房屋层高在1米以下（不含1米）的，按同类房屋标准的20%计算补偿。
4．外阳台按同类房屋的50%计算。
5．房屋面积以外墙尺寸计算。


	房屋装饰装修补助标准（表2）

	名称
	单位
	单价（元）
	备注

	地板砖铺装
	平方米
	50
	按拆迁房屋面积计算（简易结构房屋除外）。

	铝合金门窗
	平方米
	10
	

	墙体粉刷（墙砖）
	平方米
	20
	




	房屋附属物及水电气迁移等补助标准（表3）

	名称
	单位
	单价（元）
	备注

	生活用灶
	个
	500
	

	沼气池
	个
	2000
	未使用的不补

	地窖
	个
	400
	

	洗衣台
	个
	300
	

	弱电
	户
	500
	1.电话通信系统；2.计算机局域网系统；3.音乐、广播系统；4.有线电视信号分配系统；5.视频监控系统。

	强电
	平方米
	50
	电力系统输送的电为强电（≥220v）。按拆迁房屋面积计算（简易结构房屋除外）。

	天燃气
	户
	4500
	乡镇

	
	户
	3800
	城区




